桃溪消化内科胃肠镜带病入保维保要求
1、 参保设备明细：详见附件
*公司必须具备同型号胃肠镜维修维保能力，通过合同或其他能证明的材料佐证。
二、维保服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模式
采用“带病入保+全周期维保（全保）”模式，乙方（维保服务商）需先完成故障设备修复（修复费用纳入总保费，不额外增收），再对全部设备实施预防性维护，确保设备开机率全年须≥95%（以365天、每天24小时计算），如果此开机率由于维保公司的原因未能达到，每低于一个百分点合同自动延长30天。开机率≤90%，维保公司提出整改意见，若院方与维保公司双方无法就整改意见达成一致，合同自动终止。。
（二）服务内容
1． 不限次数免费更换备件，更换的备件必须与原设备型号一致，维修完毕后达到设备运行标准。
2． 维修配件必须为该设备同规格型号的原厂、符合国家医疗器械管理规定的全新配件；
3． 免费提供用户所需临床应用培训服务，开展设备管理培训课程（提供应用工程师培训证书、雇佣关系证明），每年至少提供一次培训，包含该设备维修维护培训和技师操作培训，费用由中标公司负责。
4． 常态化巡检要求，维保单位每月至少开展1次全面巡检，重点排查设备运行状态、安全性能，完成精度校准及故障隐患整改工作，确保设备稳定运行。
5． 针对送修的内镜，承诺给医院提供对等功能和数量的备用镜，提供给医院使用的备用镜如有损坏或损耗归维保单位承担。
6． 如维修后的内镜返回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或维保单位无法维修，医院有权要求原厂或其他有维修资质的第三方维修，费用由维保方支付，同时医院有权拒绝付款和终止合同。
三、费用支付方式
1． 第一合同年度，合同签订且故障设备全部修复并验收合格后支付后一个月内支付 30%，合同签署半年考核合格后支付30%，年度合同结束考核合格后支付40%；
2． 第二合同年度，合同签署半年考核合格后支付50%，年度合同结束考核合格后支付50%；
四、服务期：2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考核合格后续签次年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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